
批前公示《中山市神湾镇南沙工业园片区(2102单元)F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》草案

项目名称：《中山市神湾镇南沙工业园片区(2102单元)F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》

公示时间：2025年3月

公示方式:网站(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://www.zs.gov.cn/zrzyj/、神湾镇人民政府网站http:/

/www.zs.gov.cn/swz/)、现场(神湾镇人民政府公示栏)、媒体(中山日报)等。

组织编制单位地址、电话：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(神湾镇神湾大道中48号5号楼201

室)、86601663

反馈电子邮箱：gsgh666666@163.com

反馈日期：自公示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。

 如有异议，可向市自然资源局第四分局或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提

交书面意见及建议，也可直接扫描右方二维码提出意见及建议(请注明联系方式)。

一、区域位置及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神湾镇南沙工业园片区(2102单元)F街区，位于中山市神湾镇东北部，北至合力

石场，西至北溪村、南至金风路，东至三乡镇，总用地面积为94.54公顷(1418亩)。

2025年3月
中山市自然资源局、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

规划范围F街区在南沙工业园片区的位置南沙工业园片区在神湾镇的位置

二、现状概况
项目范围北侧主要为正在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的合力石场矿坑，南侧主要为种植田、水塘，西侧及

东侧主要为林地，中部为连片村集体工业园及公益性公墓。

三、调整原因
片区控规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规划区实际发展情况存在差异，为确保控规的可操作性，满足当

地发展需求，按照《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》等相关规定开展控规一般修改编制

工作。

四、调整依据

本次项目符合《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控制性详细规

划一般修改情形“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生重大变更，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的主导功能与布局产生重

大影响的”，可以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。

五、调整内容
用地布局：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内，为推动乡村低效产业转型升级，规划一类工业用地，

同时落实公益性公墓、矿山公园及配套停车场用地；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外，除落实必要道

路用地外，按照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落实用地性质。本次规划修改须符合总规开发容量、底线约束、设

施配置要求。

配套设施：根据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(2023版)》相关要求配套设置。其中原控

规A-07地块根据其实际用途，在现有殡仪馆设施基础上衔接公益性公墓建设需求。

地块指标：根据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(2023版)》，按照村庄规划产业用地建设

要求，规划工业用地容积率为1.0-1.5，建筑密度≤60%，绿地率≥20%，建筑限高≤24米；已出让国

有工业土地结合地块证载及项目报建情况，规划容积率为1.0-2.1，建筑密度≤60%，绿地率≥10%，

建筑限高≤32米；殡葬用地根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82-2017）

等文件要求及项目使用需求落实地块指标，规划容积率≤1.0，建筑密度≤50%，绿地率≥10%。

道路交通：1）优化、梳理片区道路交通。将6米宽尽端式道路新乐街提升为12米宽、人车分流的

环线道路，构建安全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。2）本次规划落实金凤路最新设计方案，同时预控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金凤路用地。

六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图 七、控规调整前用地图 八、控规调整后用地图 九、控规调整前后指标对比
分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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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前

A-07 H3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58323.09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殡仪馆 —— 建设指标需符合该类建筑的建设规范和标准

A-08 M1 一类工业用地 8864.12 1.0-3.5 35-60 10-15 ≤50 —— 规划10KV开关房
生产性建筑高度≤50米，特殊工艺除外；配套

设施建筑高度≤100米

A-09 M1 一类工业用地 9378.53 1.0-3.5 35-60 10-15 ≤50 —— 规划10KV开关房
生产性建筑高度≤50米，特殊工艺除外；配套

设施建筑高度≤100米

调
整
后

A-07 1401 公园绿地 13402.23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A-08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32280.85 1.0-1.5 ≤60 ≥20 ≤24 ——

规划10kv开关站1
处，每处实用面积
≥40m，优先采用
附设式(可附设于
建筑物首层)。

——

A-09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6259.59 1.0-1.5 ≤60 ≥20 ≤24 —— —— ——
A-12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2132.77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A-13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4693.33 1.0-2.1 ≤60 ≥10 ≤32 —— —— ——

A-14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10612.10 1.0-1.5 ≤60 ≥20 ≤24 ——

规划10kv开关站1
处，每处实用面积
≥40m，优先采用
附设式(可附设于
建筑物首层)。

——

A-15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12547.70 1.0-1.5 ≤60 ≥20 ≤24 —— —— ——
A-16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5180.80 1.0-1.5 ≤60 ≥20 ≤24 —— —— ——

A-17 1506 殡葬用地 58293.00 ≤1.0 ≤50 ≥10 ≤24
公益性公

墓
垃圾收集点1处；
公共厕所1座。

建设指标需符合该类建筑的建设规范和标准。

A-18 0703 农村宅基地 649.27 —— —— —— ≤15 —— ——
参照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
(2023版)》村民自建房建筑设计要求执行。

A-19 0703 农村宅基地 203.83 —— —— —— ≤15 —— ——
参照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
(2023版)》村民自建房建筑设计要求执行。

“码”上反映

备注：本次规划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，建设项目准入要满足《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(试行)》。


